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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 103 年抗字第 447 號刑事裁定

裁判日期：裁判日期：民國 103 年 05 月 22 日

裁判案由：裁判案由：聲請撤銷緩刑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03年度抗字第447號

抗　告　人

即　受刑人　葉秀玲

上列抗告人因聲請撤銷緩刑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中華民

國103年4月29日裁定（103年度撤緩字第100號），提起抗告，本

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撤銷。

檢察官之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檢察官聲請意旨略以：抗告人即受刑人葉秀玲（下稱受刑人

    ）因偽造文書案件，經原審法院以101年度智訴字第3號判決

    判處有期徒刑6月，緩刑2年，並應於民國102年8月25日前向

    被害人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灣菸酒公司）支付新

    臺幣（下同）15萬元，於同年12月2月15日確定在案。嗣經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下稱新北地檢署）以102年執緩

    字第156號案件，函請受刑人依判決履行給付，竟置之不理

    ，除於判決確定前已支付臺灣菸酒公司8萬2500元外，自101

    年12月25日起即未再支付被害人任何款項。核其行為違反刑

    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之規定，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

    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已合於刑法第75條

    之1第1項第4款所定得撤銷緩刑宣告之原因，爰依刑事訴訟

    法第476條規定聲請撤銷緩刑之宣告等語。

二、原裁定意旨略以：受刑人因偽造文書等案件，經原審以101

    年度智訴字第3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緩刑2年，緩刑期

    間付保護管束，並應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

    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60

    小時之義務勞務，及應依原審法院101年度附民移調字第364

    號調解筆錄所載條件，向被害人支付15萬元賠償金，其給付

    方式為：受刑人於101年10月25日當庭給付7萬5000元，餘款

    7萬5000元，受刑人自同年11月起至102年8月止，於每月25

    日前按月各給付7500元至全部清償為止，如1期不按時履行

    ，視為全部到期等語，上述判決並於102年3月15日確定，有

    刑事判決書及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各1份附卷可佐。惟受刑

    人僅於101年10月26日、102年1月10日各匯款7萬5000元、

    7500元，共計8萬2500元至被害人臺灣菸酒公司所指定之帳

    戶，自102年1月10日後即未賡續履行，而違反上述判決緩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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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附條件。後經新北地檢署郵寄該署102年4月1日新北檢玉

    丁102執緩156字第09234號函文，載明受刑人應於102年8月

    30日前將支付被害人賠償金之證明文件（匯款資料）郵寄至

    該署，如逾期未履行，將依刑法第75條之1規定，得撤銷緩

    刑之宣告等語，受刑人於收受上述函件後，並未提出何等正

    當事由表示不能履行上述負擔或有不能履行上述負擔可能之

    證據，足認其顯有履行之可能，卻故意不履行或無正當理由

    拒絕履行，其違反情節重大，原宣告之緩刑顯難收其預期效

    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爰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

    規定，將受刑人之緩刑宣告撤銷等語。

三、抗告意旨略以：受刑人家庭年所得僅約69萬元，即每月約5

    萬5千元，須負擔每月房貸1萬4300元、2子女補習費1萬4500

    元及其他家庭餐費、水電費等生活基本開銷每月約3萬元，

    已入不敷出，受刑人於判決確定前支付被害人臺灣菸酒公司

    之8萬2500元，係向朋友所借貸，需按月償還，仍勉力籌措

    ，於103年4月30日一次將餘款6萬7500元匯付被害人。受刑

    人另尚有應提供60小時義務勞務之緩刑條件，已於102年6、

    7月間於新北市三重區重陽國小履行完畢，顯見受刑人係經

    濟狀況惡化，並無故意不履行緩刑條件負擔之意。然新北地

    檢署或原法院均未通知受刑人到庭陳述，以查明受刑人有無

    給付意願，抑或是否確有其他無法履行上述條件之事由。僅

    以受刑人於判決確定後未繼續履行之客觀事實，逕行推斷受

    刑人違反緩刑期間應遵守之事項情節重大，原審逕依檢察官

    聲請將受刑人之緩刑宣告撤銷，尚嫌率斷，因此請求撤銷原

    裁定，駁回檢察官撤銷緩刑之聲請。

四、本院之判斷：

(一)按緩刑制度設計之本旨，除可避免執行短期自由刑之流弊外

    ，主要目的係在獎勵惡性較輕者使其遷善，而經宣告緩刑後

    ，若有具體事證足認受宣告者並不因此有改過遷善之意，即

    不宜給予緩刑之寬典，乃另有撤銷緩刑宣告制度。又受緩刑

    之宣告而違反刑法第74條第2項第1款至第8款所定負擔情節

    重大者，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

    之必要者，得撤銷其宣告，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固有

    明文規定。惟考其立法意旨乃謂：修正條文第74條第2項增

    列法院於緩刑期間內，得命犯罪行為人於緩刑期內應遵守之

    事項（例如向被害人支付相當數額、向公庫支付一定之金額

    、接受精神、心理輔導、提供義務勞務或其他為預防再犯之

    事項），明定違反該條所定事項情節重大者，得撤銷其緩刑

    宣告，以期週延。至於所謂「情節重大」，係指：受判決人

    顯有履行負擔之可能，而隱匿或處分其財產、故意不履行、

    無正當事由拒絕履行或顯有逃匿之虞等情事而言。準此，刑

    法第75條之1採用裁量撤銷主義，賦與法院撤銷與否之權限

    ，實質要件即以「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

    執行刑罰之必要」，供作審認之標準。上述「得」撤銷緩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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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情形，法官應依職權本於合目的性之裁量，妥適審酌被告

    於緩刑期間內違反應遵守事項之情節是否重大，是否已難收

    其預期之效果，而確有執行刑罰之必要，此與刑法第75條第

    1項所定2款要件，有一具備，即毋庸再行審酌其他情狀，應

    逕予撤銷緩刑之情形不同。

(二)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規定緩刑之宣告應撤銷者，在刑法修

    正前僅適用在刑法第75條第1項有關「應」撤銷緩刑宣告之

    情形，惟增列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得」撤銷緩刑宣告之條

    件後，解釋上述刑事訴訟法第476條有關緩刑之宣告「應」

    撤銷者，應包括檢察官認為符合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得撤銷

    之要件，始需聲請緩刑宣告撤銷之情形。此從刑法第75條之

    1第1項有關得撤銷之要件中，有些裁量撤銷有實質認定要件

    ，如「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必

    要。」、「情節重大」等等，此等抽象要件，如未賦予檢察

    官聲請與否之裁量權，在實際運作上，將導致檢察官難以處

    理，且會產生無謂之聲請，故檢察官在得撤銷緩刑宣告之情

    形時，有權裁量提出聲請與否（本院暨所屬法院因應新修正

    刑法施行座談會提案第48號研討結論）。況檢察官作為國家

    公益之代表人，擁有廣大之社會資源為其後盾、供其利用，

    法定職掌包括指揮刑事裁判之執行（法院組織法第60條參照

    ），就受刑人是否「違法第74條第2項第1款至第8款所定負

    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

    執行刑罰之必要」，居於可指揮督導之最適地位，自應善盡

    上述修正刑法賦予執行檢察官之職責，恪遵法律授予裁量權

    之規範目的，視個案具體情形，妥適考量審慎行使裁量權限

    ，決定是否向法院聲請撤銷緩刑之宣告。是執行檢察官決定

    聲請撤銷緩刑與否，自不能裁量怠惰，倘仍沿襲改採「裁量

    撤銷主義」前之舊例，仍一律聲請撤銷受刑人之緩刑宣告，

    此後袖手旁觀，冀賴法院依職權介入調查決定准否撤銷，看

    似積極聲請撤銷緩刑之宣告，實則恣意違反法律授予裁量權

    之目的，而屬消極不行使裁量權限之裁量怠惰，於此法院即

    有介入審查救濟之必要。

(三)本件受刑人葉秀玲因偽造文書等案件，前經原審以101年度

    智訴字第3號受理在案，受刑人於該案審理中坦承犯行，併

    與被害人達成調解，經原審審酌受刑人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

    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素行尚佳，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

    ，並與被害人達成和解，衡其應知警惕而無再犯之虞，以暫

    不執行為適當，乃於102年2月4日以101年度智訴字第3號判

    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緩刑2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

    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

    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60小時之義務勞務；且

    應依原審法院101年度附民移調字第364號調解筆錄所載條件

    ，向被害人支付損害賠償，即向被害人支付15萬元賠償金，

    其給付方式為：受刑人於101年10月25日當庭給付7萬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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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餘款7萬5000元，受刑人自同年11月起至102年8月止，於

    每月25日前按月各給付7500元至全部清償為止，如1期不按

    時履行，視為全部到期；且於該判決書之事實及理由欄五、

    (四)併載明「倘被告未遵循本院所諭知如前述緩刑期間之負

    擔，情節重大者，檢察官得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刑法第

    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聲請撤銷前開緩刑之宣告」等

    語，上述判決已於102年3月15日確定在案，有刑事判決書及

    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各1份附卷可憑。惟受刑人僅於101年10

    月26日、102年1月10日各匯款7萬5000元、7500元，共計8萬

    2500元至被害人臺灣菸酒公司所指定之帳戶，其後受刑人均

    未再支付任何款項，而違反上述原審法院判決緩刑所附條件

    ，被害人乃向新北地檢署陳報上情，請求依法辦理各節，亦

    有臺灣菸酒公司新北營業處103年3月6日臺菸酒新北營政字

    第0000000000號函暨函附原審101年度智訴字第3號刑事判決

    被告民事賠償菸酒公司金額入帳明細表1份在卷可考，足認

    受刑人確自102年1月10日後即未賡續履行上述分期付款之條

    件，固堪認受刑人已違反該刑事案件緩刑宣告所定負擔無訛

    。然依據財政部北區國稅局試算之受刑人102年度綜合所得

    總額僅為69萬1891元，有受刑人提出之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102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稅額試算通知書一紙為憑，於

    支付每月每月房貸、2子女補習費及家庭生活基本開銷後，

    所剩無幾，且受刑人於判決確定前已支付被害人臺灣菸酒公

    司之8萬2500元，並於103年4月30日一次將餘款6萬7500元匯

    付被害人，業已全部給付完畢，亦有國庫機關專戶存款收款

    書影本及臺灣銀行經收稅費款項證明聯影本各一紙附卷可憑

    ，是受刑人雖有所遲延給付，仍難認有拒絕履行之情形。參

    酌現今經濟不景氣，國人平均實質收入減少，受刑人所述因

    經濟負擔變大而暫時無力如期給付賠償金之情形，尚非無據

    ，是本件受刑人係因工作收入減少及其他債務負擔，導致經

    濟困窘，而延遲給付，難認該受刑人顯有履行負擔之可能，

    而隱匿或處分其財產、故意不履行、無正當事由拒絕履行或

    顯有逃匿之虞等情事，是以受刑人雖於緩刑期間內違反緩刑

    所附負擔，尚難認已達「情節重大」之程度，而可認緩刑已

    難收其預期之效果，確有執行刑罰之必要。再觀諸受刑人另

    尚有應提供60小時之義務勞務之緩刑條件，亦已於102年6、

    7月間於新北市三重區重陽國小履行完畢，並非全然漠視或

    置之不理，益見受刑人並無故意不履行緩刑條件負擔之意甚

    明。

(四)透過程序的正義，以實現實體的正義，是現代刑事司法的基

    本理念。緩刑係附隨於有罪判決的非機構式之刑事處遇，其

    主要目的在達成受有罪判決之人，在社會中重新社會化之人

    格重建功能。又得否撤銷緩刑之宣告，攸關受刑人應否受刑

    罰執行，涉及人身自由權利之程序保障，自應給予受刑人陳

    述意見之適當機會。缺乏程序正義，即無實體正義可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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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踐行之程序即難謂正當。本件新北地檢署係於103年4月11日

    分案103年度執聲字第980號聲請撤銷緩刑案件，承辦檢察官

    旋於同日終結提起本件撤銷緩刑之聲請；原審法院於103年4

    月23日受理後，分案103年撤緩字第100號聲請撤銷緩刑案件

    ，承辦法官亦未為任何調查旋於103年4月29日裁定將受刑人

    之緩刑宣告撤銷，而終結案件，有卷宗可憑，距先前新北地

    檢署發函通知受刑人應依緩刑所附條件，於102年8月30日以

    前如期履行完畢之函文（新北地檢署102年4月1日新北檢玉

    丁102執緩156字第09234號）之郵寄送達時間，已相隔長達

    一年，然本件新北地檢署檢察官或原法院於本件撤銷緩刑案

    件程序中，均未曾通知受刑人到庭陳述意見，亦未給予受刑

    人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以查明受刑人有無給付意願，抑或

    是否確有其他無法繼續履行緩刑條件之事由，其違反所附誡

    命履行之條件，是否符合「情節重大」，均付之闕如，據以

    裁定撤銷緩刑宣告，尚嫌率斷。此外檢察官復未能舉證證明

    受刑人確有故意不履行或逃避履行之事實，原裁定法院未詳

    予審酌，逕依檢察官之聲請裁定撤銷受刑人前案之緩刑宣告

    ，顯有欠當。

(五)綜上所述，本院認受刑人雖有違反該刑事案件緩刑宣告所定

    負擔，然聲請意旨所指各節，尚不具備「情節重大」及「足

    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之

    法定撤銷緩刑之實質要件，是受刑人提起抗告，執此指摘原

    裁定不當，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裁定撤銷。又本件事證

    已明，為免受刑人訟累，節省珍貴司法資源，允宜由本院自

    行裁定，駁回檢察官之聲請。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3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5     月    22    日

                  刑事第十八庭  審判長法  官  王聰明

                                      法  官  謝靜慧

                                      法  官  梁宏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吳碧玲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5     月    22    日

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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